
附件 1.  

租賃標的、租期、費用及相關名詞定義(含分級租金補貼) 

 

一、 租賃標的、租期及費用 

（一） 標的座落： 

1. 小彎社會住宅: 臺北市南港區向陽路 248及 250號 

2. 興隆 D1社會住宅: 本市文山區木柵路 2段 2巷 12、16、18、20、

22、26、28、30號 3~19樓及 32、36、38、40、42、46、48、50號

2~18樓 

（二） 基地規模: 

1. 小彎社會住宅:基地面積合計約為 9,007平方公尺(約 2,724坪)，興

建地上 10層、地下 3層，分為 2棟。 

2. 興隆 D1社會住宅: 本標的為地上 19層、地下 3層，分為 2棟。 

（三） 房型、坪數與空戶數： 

1. 小彎社會住宅： 

（1） 一房型：14坪 180戶、16坪 34戶，共 214戶 

   （含無障礙戶 11戶）。 

（2） 二房型：23坪 58戶、24坪 28戶、25坪 12戶，共 98戶     

   （含無障礙戶 6戶）。 

（3） 三房型：30坪 22戶、31坪 7戶，共 29戶 

   （含無障礙戶 2戶）。 

2. 興隆 D1社會住宅： 

（1） 套房型：本次無空戶釋出。 

（2） 一房型：16坪 4戶、19坪 2戶，共 6戶。 

（3） 二房型：24坪 3戶、25坪 4戶，共 7戶。 

（4） 三房型：30坪 3戶。 

（四） 租期： 

1. 小彎社會住宅： 
依「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5條規定，每期租期最長 3年，

承租人於租期屆滿時仍符合承租資格者，得申請續租，租賃及續租

期限合計最長不得超過 6年，原住民族戶、低收入戶及其他特殊情



形身分戶申請承租，且續租時仍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總租期得延

長為 12年。續租時如經本局審查不具特殊情形或身分，但仍符合本

市承租資格者，續租規定比照一般戶辦理。 
2. 興隆 D1社會住宅： 

依《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5條規定，租期最長 3年，承租

人於租期屆滿時仍符合承租資格者，得申請續租，租賃及續租期限

合計最長不得超過 6年，以安康平宅現住戶身分申請租住「安康平

宅現住戶」保留戶及原住民戶申請承租，且續租時仍符合同一特殊

情形或身分者，總租期方得延長為 12年。續租時，如經本局審查不

具特殊情形或身分，但仍符合本市承租資格者，續租規定比照一般

戶辦理。 

（五） 租金及分級租金補貼： 

1. 小彎社會住宅租金： 
（1） 一房型： 

甲、14坪：每月 1萬 3,400元。 

乙、16坪：每月 1萬 5,300元。 

（2） 二房型： 

甲、23坪：每月 2萬 2,000元。 

乙、24坪：每月 2萬 3,000元。 

丙、25坪：每月 2萬 3,900元。 

（3） 三房型： 

甲、30坪，每月 2萬 8,700元。 

乙、31坪：每月 2萬 9,600元。 

 

2. 興隆 D1社會住宅租金： 

（1） 套房型：13坪：每月 7,600元 

（2） 一房型: 

甲、16坪：每月 9,400元。 

乙、19坪：每月 1萬 1,200元。 

（3） 二房型： 

丙、24坪：每月 1萬 4,200元。 

丁、25坪：每月 1萬 4,800元。 

（4） 三房型：30坪，每月 1萬 7,700元。 

 

租金：均含管理費，惟租賃期限（每 3年）屆滿續租時，本局將依規定檢討是

否調整租金。 

 



3. 分級租金補貼 

（1） 補貼對象及金額：對象為社會住宅承租戶且家庭年所得為本市

40%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以下（110年度為 146萬元以下），

並依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所得計算所得級距，再由所得級

距推算實付租金，所得級距非屬附件各階者，不補貼，仍以定

價計收租金。前開平均每人每月所得係指家庭總收入除以家庭

成員數(申請人或其同戶籍配偶於申請時已懷孕者，得加計一

人) 

（2） 首年依申請人申請日檢附之家庭成員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計算分級租金補貼額度；申請人或其同戶籍配

偶持有醫院證明或媽媽手冊能證明已懷孕者，胎兒可加計 1

口。 

（3） 有效租期內若有租金調整需求且符合以下事項得申請調整租

金： 

甲、家庭年所得變動：以家庭年所得變動為由申請調整者，1年以 1

次為限。 

乙、家庭成員變動：限因出生、死亡、結（離）婚、收（出）養等

事由，致家庭成員變動者，始得申請。 

 

級別 分級標準 

家庭年所得 

40%分位點

以下 

(家庭年收

總收入 146

萬元以下) 

第一階 
未達最低生活費收入標準 1 倍 

(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 17,668 元以下) 

第二階 
未達最低生活費收入標準 1.5 倍 

(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 17,669 元至 26,502 元) 

第三階 
未達最低生活費收入標準 2.5 倍 

(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 26,503 元至 44,170 元) 

不補貼(定價租金) 

家庭年所得 40%~50%分位點 

(家庭年所得 146 萬元至 166 萬元) 

或超過最低生活費收入標準 2.5~3.5 倍 

(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 44,171 元至 61,838 元) 

 

 



小彎社會住宅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坪數(含公設) 14 坪 16 坪 23 坪 24 坪 25 坪 30 坪 31 坪 

第一階 7,400 9,300 15,000 16,000 16,900 17,700 18,600 

第二階 8,400 10,300 15,700 16,700 17,600 18,400 19,300 

第 

三 

階 

家庭年總收入 

低於 104 萬元 

10,400 12,300 

17,000 18,000 18,900 23,700 24,600 

家庭年總收入

104 萬元至 146

萬元 
19,000 20,000 20,900 25,700 26,600 

不補貼 
(定價租金) 

13,400 15,300 22,000 23,000 23,900 28,700 29,600 

 

興隆 D1 社宅 套房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坪數(含公設) 13 坪 16 坪 19 坪 24 坪 25 坪 30 坪 

第一階 2,700 4,700 6,700 9,000 9,700 10,400 

第二階 3,700 5,700 7,700 9,700 10,400 11,100 

第

三

階 

家庭年總收

入低於 104

萬元 
5,700 7,700 9,700 

11,000 11,700 15,100 

家庭年總收

入 104 萬元

至 146 萬元 

13,000 13,700 17,100 

不補貼(定價租金) 7,600 9,400 11,200 14,200 14,800 17,700 

 



二、 相關名詞定義 

（一） 人口數計算標準： 

1. 申請人及與申請人同一戶號戶籍之下列人員，並以申請日為計算基

準日。  

（1） 配偶。  

（2） 申請人或其配偶之直系血親及該直系血親之配偶。  

（3） 申請人父母均已死亡，有未滿 20歲或已滿 20歲仍在 學、身

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且均無自有住宅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

者，得加計之。  

2. 以安康平宅現住戶身分、低收入戶身分申請承租者，其人口數之計

算，以本府社會局核定之家庭列冊人口範圍為準，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 

3. 申請人或其同戶籍配偶持有醫院證明或媽媽手冊能證明已懷孕者，

胎兒視為 1口。  

4. 尚未取得戶籍登記之直系親屬或外籍配偶，須以如居留證等 具公信

力之文件或切結與申請人居住於同一門牌者，始可列 為家庭人口

數。  

（二） 本公告所稱之家庭成員，係指：  

1. 申請人本人、配偶、戶籍內申請人及配偶之直系血親及該直系血親

之配偶。  

2. 請人父母均已死亡，戶籍內有未滿 20歲或已滿 20歲仍在學、 身心

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且均無自有住宅需要照顧之兄弟姊 妹。  

3. 經戶政事務所註記之同性伴侶，或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 解釋施

行法（以下簡稱施行法）成立施行法第二條關係之相對人，準用本

公告有關配偶之規定前述同戶籍或戶籍內，指同一戶號之戶籍謄本

或戶口名簿記載之上開成員。  

4. 其他特殊情形身分戶: 申請人或家庭成員有符合以下家庭或個別狀

態之一者： 

（1） 家庭狀態： 

1. 本市列冊之中低收入戶之家庭（限申請人）。 

2. 育有 3名以上未滿 20歲子女之家庭。 

3. 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且獨自扶養未滿 18歲子女之單親

家庭（限申請人）。 

4. 符合特殊境遇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所定，祖父母扶養

18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之隔代教養家庭（限申請



人）。 

5. 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且在執行中之家庭（限申請人）。 

6. 獨居身心障礙者（限申請人）。 

7. 65歲以上獨居長者。 

8.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之家庭。 

9. 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 

（2） 個別狀態(家庭成員有以下情形)： 

1. 家庭成員為未滿 7歲、7歲到未滿 18歲、65歲以上未滿

75歲（原住民族 55歲以上未滿 65歲）或 75歲以上（原

住民族 65歲以上）者。 

2. 身心障礙者。 

3. 經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為失能者。 

4.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5. 街友。 

6.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歲

者。 

（3） 以「其他特殊情形身分戶」提出申請者，應檢附「其他特殊

情形身分戶評點表」；如申請人或家庭成員有符合以下家庭或個

別狀態之一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1. 申請人之配偶處一年以上徒刑且在執行中：監所核發在監

執行證明書影本。 

2. 受家庭暴力之受害者及其子女:申請人非本市家防中心開案

服務或開案服務未滿 6個月者，應檢附有效期間之民事保

護令影本，或當年度或前一年度之家庭暴力犯罪起訴書或

刑事判決影本。 

3. 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申請人非本市家防中心開案服務

或開案服務未滿 6個月者，應檢附當年度或前一年度之性

侵害犯罪起訴書或刑事判決影本。 

4.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醫院、衛生單位出具證明文件影本或全國醫療服務卡正反

面影本。 

5. 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 戶籍謄本記事應含

括子女監護權歸屬；申請人之家庭成員若為懷孕者，請檢

附孕婦健康手冊封面及最近 2個月內產檢證明影本。 

6.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歲

者:戶籍謄本、本府函發之結束安置公文。 

 

 



（三） 家庭成員均無自有住宅及不動產現值計算標準：  

1. 家庭成員持有之共有住宅，其持分換算面積未滿 40平方公尺 且戶

籍未設於該處者，視為無自有住宅；公同共有住宅依其潛在應有部

分計算其持分換算面積。但家庭成員持有之共有 住宅為同一住宅，

且其持分換算面積合計達 40平方公尺以上者，不適用之。 

2. 不動產價值之計算，土地以公告現值，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公同共有不動產得依其潛在應有部分計算之；但原住民保留地及道

路用地之土地價值，不予採計。 

（四） 申請方式: 

1. 網路申請：申請人先至台北通官方網站註冊帳號並經實名制認證成

為金質會員，於受理申請截止日前以台北通帳號登入臺北市政府安

心樂租網（https://www.rent.gov.taipei/），以線上填寫申請資料

及上傳相關證明文件之方式申請之，如有撤案需求可於申請期間線

上突出撤案(次數上限為 3次，超過上限則須以書面向本局提出撤案

申請)。台北通諮詢專線:資訊局應用服務組 1999(外縣市請撥 02-

27208889)轉 2870。 

2. 郵寄申請：申請人填寫申請書並備妥相關文件，於受理申請截止日

前，以掛號郵寄至本局中區辦公室（104105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三段 168號 18樓），並以郵戳為憑，逾期案件不予受理。另因應本

府防疫升級，為避免群聚感染，本次招租案不提供臨櫃收件。申請

書表取得方式：從本局網站（https://www.udd.gov.taipei/）或臺

北市政府安心樂租網（https://www.rent.gov.taipei/）下載，亦

可至本局中區辦公室(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168號 1樓)索

取。 

3. 「安康平宅現住戶」之申請方式：申請「安康平宅現住戶」類別

者，由社會局安康平宅社工員辦公室（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4段

103號 3樓）受理申請、初審並依安康平宅現住之改建基地期數予

以排序後送都發局辦理相關後續作業。 

（五） 現場選屋作業 

1. 小彎社會住宅:由無障礙需求戶選屋完畢後再由青年創新回饋戶選屋完畢

後，最後依各房型及身分類別進行交叉選屋，一房型配屋時，各身分別

抽籤順位 1號者依「1.低收入戶、2.其他特殊情形身分戶、3.原住民族

戶、4.行政區、5.設籍本市市民戶、6.本市就學就業戶」順序，依所選

填志願配予門牌號碼後，再依此順序配予各身分別抽籤順位 2號者門牌

號碼，依此類推至各順位；若其中有經審查不合格者或放棄選屋者，應



輪由同一抽籤順位下一身分者選屋；亦即申請人選屋順序由低收入戶抽

籤順位 1號配屋後、再由其他特殊情形身分戶抽籤順位 1號配屋，若其

他特殊情形身分戶抽籤順位 1號放棄，則由原住民族戶抽籤順位 1號配

屋，以此類推，所有身分別第 1順位選屋完畢後，再繼續辦理第 2順位

選屋，以此類推。二房型及三房型選屋規則比照一房型辦理，惟上述身

分類別員額應以各身分類別戶數上限為止。 

2. 興隆 D1社會住宅:依各房型及身分類別進行交叉選屋，一房型配屋時，

各身分別抽籤順位 1號者依「1.安康平宅現住戶、2.原住民族戶、3.設

籍本市市民戶、4.本市就學就業戶」順序，依所選填志願配予門牌號碼

後，再依此順序配予各身分別抽籤順位 2號者門牌號碼，依此類推至各

順位；若其中有經審查不合格者或放棄選屋者，應輪由同一抽籤順位下

一身分者選屋；亦即申請人選屋順序由安康平宅現住戶抽籤順位 1號配

屋後、再由原住民族戶抽籤順位 1號配屋，若原住民族戶抽籤順位 1號

放棄，則由本市市民抽籤順位 1號配屋，以此類推，所有身分別第 1順

位選屋完畢後，再繼續辦理第 2順位選屋，以此類推。二房型及三房型

選屋規則比照一房型辦理，惟上述身分類別員額應以各身分類別戶數上

限為止。 


